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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告制度 

 

为了规范基金会财务会计报告，保证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完整，

切实发挥财务报告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为基金会对下属产业经营考核

提供考核依据，根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结合本基金会管理

需要，特制定本制度。 

财务会计报告是反映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现

金流量等的书面报告。 

1.财务会计报告分为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中期财务会计报告。以短

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的期间（如半年度、季度和月度）编制的财务会

计报告称为中期财务会计报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则是以整个会计年度

为基础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 

2.财务会计报告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

民间非营利组织对外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会计报表的种类和格

式、会计报表附注应予披露的主要内容等，由本制度规定；民间非营利

组织内部管理需要的会计报表由单位自行规定。 

3.民间非营利组织在编制中期财务会计报告时，应当采用与年度会

计报表相一致的确认与计量原则。中期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相对于年度

财务会计报告而言可以适当简化，但是，它仍然应当保证包括了与理解

中期期末财务状况和中期业务活动情况及其现金流量相关的重要财务信

息。 

4.民间非营利组织采用的会计政策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

意变更，除非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法律或会计制度等行政法规、规章的要求； 

（二）这种变更能够提供有关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状况、业务活动

情况和现金流量等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民间非营利组织应当采用追溯调整法核算会计政策的变更，如果追

溯调整法不可行，则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核算；如果相关法律或会计制

度等另有规定，则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核算。 

本制度中所称追溯调整法，是指对某项交易或者事项变更会计政策

时，如同该交易或者事项初次发生时就开始采用新的会计政策，并以此

对相关项目进行调整的方法；本制度所称未来适用法，是指对某项交易

或者事项变更会计政策时，新的会计政策适用于变更当期及未来期间发

生的交易或者事项的方法。 

5.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会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发生的需要调整或

说明的有利或不利事项，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对于资产负债表日

后事项，应当区分调整事项和非调整事项进行处理。 

调整事项，是指资产负债表日后至财务会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发

生的，为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的情况提供了新的或进一步证据，有助

于对资产负债表日存在情况有关的金额作出重新估计的事项。民间非营

利组织应当就调整事项，对资产负债表日所确认的相关资产、负债和净

资产，以及资产负债表日所属期间的相关收入、费用等进行调整。 

非调整事项，是指资产负债表日后至财务会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

才发生的，不影响资产负债表日的存在情况，但不加以说明将会影响财

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正确估计和决策的事项。民间非营利组织应当在

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非调整事项的性质、内容，以及对财务状况和业务

活动情况的影响。如无法估计其影响，应当说明理由。 

6.财务会计报告中的会计报表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三张报表： 

（一）资产负债表； 

（二）业务活动表； 

（三）现金流量表。 

7.会计报表附注至少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重要会计政策及其变更情况的说明； 



（二）董事会（或者理事会或者类似权利机构）成员和员工的数量、

变动情况以及获得的薪金等报酬情况的说明； 

（三）会计报表重要项目及其增减变动情况的说明； 

（四）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五）受托代理交易情况的说明，包括受托代理资产的构成、计价

基础和依据、用途等； 

（六）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七）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名称、数量、

来源和用途等情况的说明； 

（八）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九）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十）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十一）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8.财务情况说明书至少应当对下列情况作出说明： 

（一）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宗旨、组织结构以及人员配备等情况； 

（二）民间非营利组织业务活动基本情况，年度计划和预算完成情

况，产生差异的原因分析，下一会计期间业务活动计划和预算等； 

（三）对民间非营利组织运作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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